（日期）

廢除允許女性割禮的新條例
衛生部部長，

本人十分關注印度尼西亞政府近日頒布有關女性割禮的新條例（編號:　1636/MENKES/PER/XI/2010)。　
首先，女性割禮為女性造成痛苦和折磨，是對女童及婦女的暴力。女性割禮違反了酷刑和虐待的絕對禁止。第二，如一個國家未能有效地挑戰這些做法，便是加強了對有關女性性行為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的定形，以及支持其他人可以控制女性的身體和性行為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的想法。最後，它違背了政府實現性別平等和打擊一切形式的婦女歧視的目標。新條例違反了多項國際人權標準以及印度尼西亞法律，例如：

“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國際公約”第7/1984條:
“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” 第5 /1998條
人權法第39/1999條
兒童保護法第23/2002條
消除家庭暴力法第 23/2004條
衛生法第23/2009條

這也違背了由社區衛生服務署署長於2006年簽署的政府通告第HK.00.07.1.3.1047a條，這條通告特別警告女性割禮對女性健康的負面影響。
我非常關注這新條例將鼓吹女性割禮的進行，因此，作為一個反對一切形式的女性割禮的個體，我現寫信敦促你立即：

廢除衛生部這項有關女性割禮的條例 (條例編號:1636/MENKES/PER/XI/2010)，
為禁止女性割禮而具體立法，制定適當的處罰以防止女性割禮的進行，以及

實施提高公眾意識的運動，以改變與女性割禮相關的文化觀念。


此致
[您的全名]上
[您的年齡]
[您的性別]
[您的國籍]

